
 
經 費 支 付 書 

 
日本國法務大臣  鈞鑒 
   
         國 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姓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生（ 男 ／ 女 ） 
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作為上述來日留學申請人  在日期間  /  來日時 (請選擇)  的經費支付

人,願為其支付留學費用,以下為本人支付留經費的原因｡ 
 
１．經費支出説明（請具體寫出申請者經費支付之理由及與申請者之關係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２．經費支付内容 
   

本人            願為上述申請人依照以下方式支付經費、並提出匯款事實

文件的拷貝資料,作為申請人在留資格更新時使用。另外如果在經費支付方面出現困難的話,願
讓該申請人迅速回國。 
   

（１） 學    費：  毎月 ／ 半年 ／ 年間             日元 
 
（２） 生 活 費：        月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元 

 
（３）支 付 方 法：（ 請具體寫下存款・匯款等支付方法 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( 和在日親屬  同居  / 不同居 ) 
 

  （４）申請人在日期間以打工方式支付部分經費之情況下 
         

一週          小時 ／ 月             萬円的預算 
  

經費支付者： 
住  所 〒                 電話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職  業              

公司電話號碼               與學生關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名（簽 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 


